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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双创十条”

 【“双创十条”�亮点】

 释放政策红利 在政府建设或运营载体内设立和运营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将享——

 �3年房租全免、不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装修补贴

 �连续3年、每年最高100万元的运营补贴

 释放改革红利 按照科技成果向非关联创新创业企业转移完成后的实际成交价——

 �给予高校院所2%的补贴，每年每家高校院所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释放开放红利 帮助双创企业获得政策性股权融资支持——

 �成都高新区现有1亿元天使投资基金规模将扩大至2亿元

 �同步设立1亿元天使债券引导基金

 促进双创要素聚集，推动成都高新区更好地融入国际创新链，昨日，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双创十条”）。“双创十条”共十条40款，从产业、要素、制度三个层面着手，着力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政策红利、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为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构建“大孵化”体系】

 双创载体最高可获 300万元一次性装修补贴

 “双创十条”对民营孵化器和政府示范孵化器“一视同仁”，明确将继续扩大政府载体支持范围，同时鼓励各类社
会资源创建创新创业载体。

 在政府建设或运营载体内设立和运营的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将享受3年房租全免、不超过300万元的一次性装修补贴
，以及连续3年、每年最高100万元的运营补贴。

 政策提出，支持非政府载体扩容增效。经认定后，场地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补贴，每增加1
00平方米再给予5万元补贴，依次递增后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补贴。每新引进1家创新创业企业，载体还将获得5000元
补贴，每年累计不超过100万元。

 每新增一家成都高新区“菁蓉�高新人才计划”“成都人才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中组部千人计划”的创新
创业企业，分别给予载体1万元、5万元、10万元、20万元补贴；每新增一家世界500强高管人员、中外院士及诺奖获
得者创办的创新创业企业，也将分别获20万元、30万元补贴。

 “双创十条”还提出，新增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注册商标、软件著作权、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集成电路版图、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合计50项以上的，给予创新创业载体5万元补贴，每增加30项
再给予5万元补贴，依次递增后最高可得50万元资助。

 【支持校地军民协同创新创业】

 高校院所 最高可获500万元补贴

 此次“双创十条”紧扣“四权”改革，多方面对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进行扶持。在科技成果所有权分割处置方面，成
都高新区鼓励高校院所按职务科技成果发明人占成果所有权70%以上比例共同申请发明专利，或按70%以上比例分割
现有职务发明专利，且授予职务科技成果发明人100%处置权。按照科技成果向非关联创新创业企业转移完成后的实
际成交价给予高校院所2%的补贴，每年每家高校院所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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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成果转移权落地实施方面，“双创十条”鼓励高校院所认定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通过转让、许可或者作价
投资等方式，向创新创业企业转移科技成果。对成交价格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
定的，按实际成交价的3%，给予高校院所认定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补贴，
每年每人最高不超过50万元；按实际成交价的10%给予受让该科技成果的创新创业企业补贴，每年每家企业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

 在科技成果收益权流通兑现方面，“双创十条”提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出让方与创新创业企业受让方可按持股比
例进行分红，这将有力促进高校院所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在科技成果使用权变通实现方面，“双创十条”明确，对以租赁方式获得许可使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按租金的
10%给予创新创业企业承租方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补贴，按租金的5%给予高校院所认定的职务科技成果发明人出租方
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贴。

 【天使投资基金规模翻番】

 设立3项50万元 双创企业成就奖

 “融资难”问题是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面对众多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成都高新区将在现有梯形融资体系基
础上，新设立3000万元天使贷款专项资金，帮助双创企业获得政策性债权融资支持。

 “双创十条”明确，成都高新区现有1亿元天使投资基金规模将扩大至2亿元，并同步设立1亿元天使债券引导基金
，帮助双创企业获得政策性股权融资支持，同时帮助企业获得市场化债券产品支持，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范围。

 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双创十条”还确定设立创新创业企业成就奖和创新创业明日之星奖、优质载体奖、
优秀服务机构奖。

 成都高新区每年将按企业成长业绩，科技创新业绩、或人才引培业绩标准，评选出3项企业成就奖，给予每家企业5
0万元奖励；将按独具创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并在细分领域居领先地位标准，评选10家“明日之星”，给予每家企业1
0万元奖励。按企业成长业，科技创新业绩、或人才引培业绩标准，评选5家“优质载体”，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评
选5家优秀服务机构，包括技术服务、商务服务、中介服务、平台服务、国际服务等领域，入选机构将获10万元奖励
。

 此外，成都高新区还将鼓励各类社会组织活跃双创氛围，对开展创业路演、创业大赛、创业论坛等各类双创活动的
专业服务机构，经认定后，按照活动费用的30%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补贴，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记者
缪琴 宋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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